
「107年度花蓮縣綜合發展行動計畫總顧問暨滾動檢

討及推動執行計畫」中區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2月 16日（星期六）下午 2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花蓮縣鳳仁國小羽球館 

參、 主持人：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金虎     紀錄：龍嬿妃、詹佳宜 

肆、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持人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花蓮縣第三期(109-112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地

方座談會(一)中花蓮地區座談會簡報（參中經院簡報資料）。 

柒、 綜合討論：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一、 各局處依照中華經濟研究院所提議的面向作提案。 

二、 為使得民眾生活變得更加美好，應根據民眾需求擬訂計畫，並

報請中央補助經費，再依計畫建置。 

三、 「地方創生」是改善人口外流一個重要的政策，希望年輕人能

夠返鄉創業，讓地方越來越好。 

四、 花蓮能否建構一個美好的環境，使大家都喜歡來花蓮，若花蓮

能夠吸引遊客前來，自然帶動花蓮經濟成長。 

 

花蓮縣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陳理事長 重成： 

一、老人敬老金 70歲以上從民國 88年到現在還停留在 300元，反觀

桃園市端午節 65歲以上老人可領 2500元，中秋節有 2500元，

春節 2500元，重陽節 2000元，加上健保費由市政府出，所有

65歲以上老人都希望能和桃園市相同待遇。 

二、全縣實施環保餐具，提升食的衛生，讓老人家不會受到毒害，尤

其年紀較大的老人家免疫力較弱，故大家特別期待，也能受到觀



光客的歡迎。 

三、台灣最適合居住的環境在花蓮，因此建議花蓮可設立世界級的養

生健康樂園。 

 

花蓮縣政府行政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請社會處處長可以改善敬老津貼的部分。 

 

花蓮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饒局長 忠： 

一、 環保局積極推動公部門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免洗餐具，讓廢棄物

能夠減量，多使用可再循環利用之器具。 

二、 環保局將擬設立一處環保餐具的供應中心，並以東大門夜市為

示範區域，禁止東大門夜市所有攤商使用免洗餐具，一律使用

此供應中心所提供的環保餐具，大幅減少東大門夜市所使用的

免洗餐具以及製造出的廢棄物。 

 

花蓮縣政府衛生局  朱局長 家祥： 

一、 各局處撰寫提案計劃外，希望鄉鎮公所也能提計畫。 

二、 地方鄉鎮公所在發想計畫至撰寫完成的過程中，希望中華經濟

研究院可以協助我們地方鄉鎮公所將計畫撰寫、落實得更加完

善。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一、 鄉鎮公所的提案送至縣府後，各局處會再審核，並請公所針對

各局處所提出之建議修改，最後修改完成的計畫會在會議中審

查，通過審查後才會將計畫提報出去。 

二、 另外有關環保局長所提的「環保餐具的供應中心」這部分可再

做研究。 



花蓮縣池南村  張村長 清飛： 

有關鯉魚潭保護區的部分，多年來鯉魚潭一直是保護區，是否可以請

縣府協助我們變更土地類別。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今日的座談會是花蓮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的座談會，並非是縣政

的座談會，而鯉魚潭的問題有涉及到縱管處的部分。 

 

花蓮縣議會議員  賴議員 國祥： 

應該邀請各鄉鎮長參與此會議，然後統議各鄉鎮需求後，再請鄉

鎮公所做提案。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今日座談會最主要是傳遞「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的訊息給

與會來賓，各位來賓可以在會後回去與各社團成員、鄉鎮公所課長等

再做討論、研擬計畫。 

 

花蓮縣豐濱鄉民代表  潘代表 禎祥： 

一、 豐濱鄉救護車只有 2輛，目前豐濱鄉除了醫療、港口的問題外，

交通也是一大問題。 

二、 今年前來參觀豐濱步道的遊客人數很多，使得豐濱鄉塞車的情

形極為嚴重，有關交通的部分要如何疏導是需要思考的。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有關豐濱鄉交通及醫療的改善問題，縣府會再研究如何解決。 

 

 



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  鍾村長 曜宇： 

一、 有關「綜合發展實施方案」的簡報做的不錯，但內容使一般民

眾較不易懂，可能未來實行之後民眾才會有感。 

二、 在此提供兩個建議案，第一個建議案是有關豐裡部落原住民聚

會所興建場地取得困難，苦無用地，以及豐裡部落境內兩所學

校為最大佔地區塊，國中、小學校地權屬均為花蓮縣政府所有

地，而目前因為少子化的問題，豐裡國小學生數僅 79人，但學

校占地面積約 2.5公頃，壽豐國中學生數約 200餘人，但學校

佔地面積近 2公頃，因此請縣府將豐裡國小操場旁之閒置土地

或是壽豐國中校區外之苗圃區，二處擇一處，提供部落修興建

聚會所。 

三、 第二個建議案是有關基礎建設的部分，希望花蓮縣政府協助豐

裡村道路的鋪設，落實路平專案，提供居民平整的通行道路。 

 

花蓮縣豐濱鄉民代表  曾主席 金水： 

希望花蓮縣政府能夠注重豐濱鄉的發展，改善豐濱鄉的道路設施，讓

豐濱鄉的居民生活能夠越來越好。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陳處長 建村： 

一、 原民處和教育處會與豐裡村鍾村長、頭目以及豐裡國小商討是

否可以將學校操場旁之閒置土地提供部落興建聚會所。 

二、 至於部落中的道路及排水設施是否使用花東基金建設的部分，

會再做評估。 

三、 花蓮縣政府會與豐濱鄉公所協調，促進豐濱鄉的發展。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會向豐濱鄉公所反應此問題。 



 

花蓮縣壽豐鄉老人會  羅理事長 清吉： 

一、為維護花蓮未受到汙染的土地永續保存這種地力前，建議恢復光

復糖廠運轉，並使花東農地每年輪種植甘蔗、西瓜、稻作這三種

作物，減少農藥用量，其地力得以永續維護，且此作法還有幾項

優點，如：農地用水得以平均使用，不會因而缺水；減少病蟲害，

減輕農藥負擔；增加就業機會；發展地方特色。 

 

光復鄉民代表  鍾主席 玉清： 

請花蓮縣政府相關局處協助光復鄉公所申請土資廠的部分。 

 

花蓮縣光復鄉  林鄉長 清水： 

一、 光復鄉代表會建議案大多以水溝、產業道路為主。 

二、 建議納入居民較有感之計畫，如老人照護、教育及環境清潔等。 

三、 光復鄉建設經費拮据，若計畫需配合款將加重本鄉財政負擔。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林處長 金虎： 

有關道路的部分，建議各鄉鎮公所整合後申請前瞻計畫。 

 

花蓮縣鳳林鎮  蕭鎮長 文龍： 

一、 過去花東金基皆為花蓮縣政府提案，本次開放鄉鎮公所提案，座

談會後將整合地方意見研擬提案計畫。 

二、 花東基金地方配合款比例較一般建設高，將造成地方財政負擔。 

三、 因土地取得問題，造成鳳林鎮目前尚無部落聚會所，希望原民處

可協助處理相關問題。 

四、 蘇花高建置有其必要性，花蓮縣政府應極積爭取。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國發會主任委員陳美伶於本月 12日來訪時，縣長表示東部首要

需求是交通建設，有關蘇花高之建置，期盼中央重視地方的聲音。 

 

花蓮縣豐濱鄉鄉長  邱鄉長 福順： 

一、 有關地方創生計畫是針對各鄉鎮及部落之建設、旅遊做結合。 

二、 豐濱鄉是花蓮縣惟一靠海鄉鎮，在推動觀光的同時，應重視遊客

行的安全，故建議花蓮縣政府改善豐濱鄉交通相關問題。 

三、 豐濱鄉可供利用土地受到很大限制，如台 11線的上方大部分為

林務局管轄的林班地，下方又涉及到海岸法的問題，因此成為地

方發展障礙，建議花蓮縣政府鬆綁相關法令。 

四、 農業的部分，目前豐濱鄉無可供農業灌溉之水圳，故荒廢土地特

別多，在此基本建設都沒有前提下，無法吸引年青人回流，期望

花蓮縣政府重視此問題。 

五、 漁業的部分，在漁獲量變少、價格變低的情形下，建議將石梯港

打造成觀光漁港吸引遊客並增加地方亮點。 

六、 計畫書之撰寫對鄉鎮公所而言很困難，希望花蓮縣政府可提供相

關協助或專業人力，讓鄉鎮公所可以提出旅遊發展或建設之計畫，

以順利取得相關經費的挹注。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一、 有關農業灌溉水圳及石梯漁港問題，建議豐濱鄉公所提出計畫請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協助。 

二、 相關法令鬆綁為中央權責。 

 

花蓮縣議會議員  張議員懷文： 

一、 本人於壽豐鄉長任內，透過花縣第二期(105-108)綜合發展實施



方案，已為壽豐鄉順利爭取部落聚會所建置經費。 

二、 各鄉鎮之需求不同，建議各鄉鎮長可邀請花蓮縣政府團隊，共同

努力爭取地方建設經費。 

 

花蓮縣政府副秘書長  張副秘書長 逸華： 

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報告中將花蓮分為三區、三軸；三區為

北區、中區及南區，三軸為(1)山林綠帶軸：以觀光為軸線，各

鄉鎮市觀光發展若要推廣生態及深度旅遊，則要列在此軸線。(2)

交通中心軸：串連大花蓮地區，以鳳林鎮和玉里鎮為副核心，強

化區域功能互利性；如接送偏鄉老人到花蓮主要醫院之免費社區

交通巴士是屬於交通中心軸。(3)海洋藍帶軸：則為發展海岸區

特色產業及各重要聚落。 

二、 各部落及地方所需建設可與各鄉鎮公所、議員及縣府共同討論與

研擬計畫。 

三、 花蓮縣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提報行政院時間尚有 3個月，應

以地方重點需求為主(如土地、部落、交通、產業等)，在第三期

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架構下研擬相關計畫，為地方爭取建設經費。 

 

花蓮縣議會議員  蔡議員 依靜： 

一、 本次座談會讓地方基層民意代表有機會提出在地需求，目前國家

正積極推動的政策為「地方創生」，地方創生今年起可由鄉鎮公

所提案，希望花蓮縣政府可以提供相關協助(如計畫撰寫)，以利

於時間內提出計畫。 

二、 關於豐濱鄉交通改善首要為光豐公路，另外豐濱鄉僅有 2輛救護

車，故希望能有更完善交通規劃，以解決地方問題。 

 

花蓮縣議會議員  徐議員 雪玉： 



一、 花東基金應使用在本縣需要的道路及建設，希望能爭取花東快速

道路的興建。 

二、 為因應本縣人口老化速度與需求，設置適切老人照護機構及照護

人員的培訓益形重要，但如何將建議案變成一份好的計畫書，對

地方而言很困難，故需要花蓮縣政府一起努力。 

 

花蓮縣議會議員  賴議員 國祥： 

一、 本次座談會簡報內容使用過多專有名詞，應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讓民眾了解其內涵。 

二、 民間團體、部落及各鄉鎮公所應先討論各地需求，以利在規定期

限內提報計畫。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林處長 金虎： 

本次座談會主要目的為傳達花蓮縣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主

題及願景，俾利各鄉鎮公所依需求與發展研提計畫。 

 

花蓮縣議會議員  吳議員 建志： 

一、 全台灣港口共有 299個，花蓮海岸線狹長卻僅有二個港口，分別

為石梯港及花蓮港。 

二、 海洋法將造成臨海的豐濱鄉可供利用土地受到很大限制，希望花

蓮縣政府能向中央提出放寛的建議。 

 

花蓮縣議會機要秘書  陳秘書 裕中： 

一、 本次座談會因時間的關係，雖無法讓基層聲音完全表達，但已傳

達花蓮縣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主題及願景。 

二、 各地方代表及鄉鎮公所，透過本次座談會已瞭解整個花東基金架

構，希望花蓮縣政府可將地方建議納入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若無法納入亦請透過其它方式解決地方問題。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長 林金虎： 

一、 本次座談會主要目的為傳達花蓮縣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主

題及願景。 

二、 在座各位鄉親若有需要提出，可先與鄉鎮公所研究，再請鄉鎮公

所與本府相關局處共同研擬計畫。 

三、 國發會規定預定於 109年度執行之計畫，須於 108年 6月提報行

政院，本府收件期限為 108年 2月；倘若日後地方尚有需求仍可

提出計畫，如預定於 110年執行之計畫，應於 109年 6月提報行

政院，故非僅限提報一次。 

 

 

捌、 臨時動議： 

玖、 裁示事項： 

壹拾、 散會（下午 16時 10分）。 

 


